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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2學年度第2學期國際事務會議 紀錄 

時間：113年5月3日(星期五)上午10時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第二演講廰  

主席：顧承宇副校長                                                  紀錄：吳苗芳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一、 主席致詞 

為提升學校國際化，招收國際學生為目前首要推動的目標，部分系所在海外進行限地招

生，已獲得相當的成效。學校鼓勵各系所主管及老師主動積極參與國際招生活動，赴外

招生不僅有助於推廣系所的學術專業與特色，更是建立與潛在學生直接聯繫的重要管

道。 

此外，對於有意前往東南亞，如越南、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地區招生的系所，學校

將提供相應的經費支持。若有任何行政上的需求或困難，亦可聯絡國際處提供必要的協

助。期盼大家在共同的努力下，不僅招募到更多的國際學生，也進一步提升學校的國際

形象和競爭力。 

二、國際事務處工作報告(詳如附件1，P3-12) 

   (一)國際合作組 

   (二)國際學生事務組 

   (三)僑陸生事務組 

   (四)國際教學組 

   (五)國際化資訊與企劃組 

三、專題報告 

(一)專題報告：推動成立教育部「國際產業人才教育專班(新型專班)」(如附件2，P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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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題報告：為鼓勵教師開設全英課程，擬推動英語教學助理及課業輔導學習社群之補

助計畫(如附件3，P16)。 

  

※主席指示：  

一、目前海大國際學生的比例尚有提升空間。為此，學校將積極參與教育部「國際產業人

才教育專班」計畫。透過此計畫，學校不僅能吸引更多的國際學生，還能加強與企業

的連結，進而提供學生更多實習與就業機會。鼓勵已與企業建立合作關係並有意招收

國際學生的系所積極申請參與，此外，學校也將選定數個重點系所來推動此計畫，這

將有助於擴大國際學生的規模，豐富校園文化的多樣性，並提升本校的競爭力。 

二、EMI課程的開設不僅只服務國際學生，也有助於培養本地學生的國際視野提升語言能

力，鼓勵各系所多投入開設 EMI課程，進一步推進學校的國際化，為學生開拓更多成

長與發展的機會。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上午11時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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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國際事務處工作報告 

《國際合作組簡報資料》 

  

 

 

《國際學生事務組》 

  

  

《僑陸生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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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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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資訊與企劃組》 

  

 

一、 國際合作組 

(一)外籍生招生 

1. 112學年度第2學期外國學生新生共計24名入學完成註冊程序，相較111學年度同期(9

件)成長267%。 

2. 113學年度第1學期(秋季班)外國學生申請自113年1月1日開放申請至4月19日截止，

擬賡續於5月初送各系所進行初審作業，5月底召開校級複審會議及獎學金甄審會議。 

3. 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修正案，於113年3月26日經教育部函復核定。 

4. 「2024年航向藍海-臺灣高教暨華語線上教育展」宣傳期程為4月15日至12月15日， 

透過專屬招生網頁宣傳吸引優秀外國學生來臺就學，並開放專屬管道信件諮詢與學

生互動。 

5. 申請教育部「新南向培英專案─教育部獎補助大學校院招收東南亞及南亞國家大學

講師計畫」，以利招收新南向國家大專校院之教師至本校就讀，113年獲教育部核配2

名受獎名額。 

6. 申請教育部「非洲培英專案─教育部獎補助大學校院招收非洲國家大學講師計畫」

申請，以利招收非洲國家大專校院之教師至本校就讀，113年獲教育部核配1名受獎

名額。 

7.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University System of Taipei, USTP）4校擬於7月7日至11日

赴越南進行學術參訪暨招生交流活動，本校為113年輪值學校擔任窗口聯繫友校共同

規劃相關事宜，預計參訪學校名單有胡志明市醫藥大學、文朗大學、胡志明市百科

大學、胡志明市科技與教育大學、胡志明市越南國家大學共5所。 

8. 推動成立教育部「國際產業人才教育專班(新型專班)」，爭取引進政府及企業資源，

提升招生效益。 

(二)國際術參訪交流 

1. 於2月1日協助提供美國夏威夷大學本校華語中心暑期密集班招生文宣資訊。 

2. 於2月聯繫北聯大友校國際處國際合作相關單位進行工作小組建置，於3月1日共同制

定四校公版合作備忘錄並協商北聯大之中英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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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2月22日協助馬來西亞姊妹校拉曼大學邀請本校養殖系教授進行線上授課之媒合作

業。 

4. 於3月完成媒合菲律賓卡佳延州立大學合作議案之負責教師，於4至6月將分別由李柏

蒼、王佳惠、黃章文、李孟洲、郭庭君等5位老師進行線上分享。 

5. 於3月13日協助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媒合本校養殖系潘彥儒老師進行線上分享。 

6. 於3月15日接待法國濱海-珍珠海岸大學(Universite du Littoral Cote dOpale；

ULCO)校長 Prof. Hassane Sadok 一行5人至本校交流參訪。 

7. 3月底完成與越南姊妹校胡志明市教育暨科技大學、胡志明市越南國家大學之聯繫安

排，許泰文校長擬於7月拜帶隊赴越南交流。 

8. 3月底完成與泰國農業大學與清邁大學之聯繫安排，張祐維國際長擬於5月25日至30

日帶隊赴泰國拜會交流。 

(三)國際姐妹校合約簽訂 

1. 於 3月10日完成本校與日本龍谷大學(Ryukoku University)簽訂合作備忘錄事宜。 

2. 於 3月14日完成與英國赫爾大學(Hull University)簽訂合作備忘錄事宜。 

3. 於 3月15日完成本校與法國濱海-珍珠海岸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事宜。 

4. 於 3月25日完成本校與日本千葉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事宜。 

二、 國際學生事務組 

(一)學生交換暨短期交流事項 

1. 112學年度第2學期計3名印尼籍交換生至經管系及觀光系研修。 

2. 112學年度第2學期計30名同學申請赴日本、韓國、美國、法國、德國及大陸地區姐

妹校短期交流研修，各系所學生研修概況如下： 

國家 

系所 
日本 韓國 

馬來

西亞 
美國 加拿大 法國 德國 

大陸 

地區 
總計 

輪機系 - - 1 - - - - - 1 

航管系 1 1 - - - 2 2 1 7 

運輸系 - 1 - 1 - 1 1 - 4 

經管系 - - - 1 1 1 - 1 4 

食科系 - 1 - - - - - - 1 

養殖系 1 - - 2 - - - - 3 

生科系 1 - - - - - - - 1 

海生所 - - - - - - - 1 1 

海生技 - - - - - - - 1 1 

環漁系 1 1 - - - - - - 2 

機械系 1 - - - - -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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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系所 
日本 韓國 

馬來

西亞 
美國 加拿大 法國 德國 

大陸 

地區 
總計 

光電系 - - - - - - 1 - 1 

資工系 - - - - - - - 1 1 

應經所 1 - - - - - - - 1 

總計 6 4 1 4 1 4 5 5 30 

3. 112學年度第2學期計24名學生申請至本校短期交流，含教育部優秀外國青年來臺蹲

點計畫(TEEP)，統計至113年3月31日，概況如下： 

國家 

系所 
印度 馬來西亞 泰國 印尼 俄羅斯 愛爾蘭 總計 

輪機系 - 1 - - - - 1 

養殖系 1 - 7 1 - - 9 

海生所 2 - - - - - 2 

環態所 - - - 1 3 1 5 

地球所 - 1 - - - - 1 

海工系 6 - - - - - 6 

總計 9 2 7 2 3 1 24 

4. 113年暑假期間學生赴姐妹校交流研修概況如下，統計至113年3月31日，概況如下： 

系所 日本 韓國 越南 法國 總計 

觀光系 2 -  - 2 

養殖系 - - - 1 1 

環漁系 - - 1 - 1 

法政系 - 1 - - 1 

資工系 - 1 - - 1 

總計 2 2 1 1 6 

(二)外國學生活動、輔導 

1. 112學年度第2學期外國學生在學及新生人數如下表(依113.3.15報部基準日)。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合計 

在學人數 20 87 65 173 

新生人數 0 13 11 25 

2. 於3月7日辦理112學年度第2學期「與國際長有約之外籍生新生訓練」，師生合計30

餘人參加，透過本活動向新生宣導申請獎學金、居留證及工作證等注意事項。 

3. 113年度教育部國教署「大手牽小手」-我國高中生與大專校院外籍生交流計畫，擬

與基隆女中、基隆高中、海大附中、培德工家及秀峰高中等校共同辦理，112-2學



8 
 

期暫定活動如下： 

(1) 4月27日基隆高中辦理校慶園遊會學生交流活動，本校預計10名外籍生參加。 

(2) 5月18日秀峰高中辦理汐止文化踏查攝影學生交流活動，本校預計3名外籍生參

加。 

4. 本組同仁擬於5月2日及5月8日參加113年大專校院境外學生輔導人員服務素養培訓

一般課程及進階課程。 

5. 113年度計3名教育部臺灣獎學金受獎生畢業，擬於5月10日參加「2024年臺灣獎學

金及華語文獎學金畢(結)業生歡送會」。 

三、 僑陸生事務組 

(一)僑生及港澳生招生 

1. 113學年度各入學管道申請及錄取人數統計表(統計至113.4.12止) 

申請管道 申請件 申請人次 分發/錄取人數 

單招第1梯次 168 56 53 

單招第2梯次 23 10 113.07.07截止 

個人申請(學士班) 136 115 42 

個人申請(碩士班) 29 22 14 

聯合分發第1梯次 - - 18 

聯合分發第2梯次 - - 預定113.05.15放榜 

聯合分發第3梯次 - - 預定113.06.07放榜 

聯合分發第4梯次 - - 預定113.06.21放榜 

聯合分發第5梯次 - - 預定113.07.31放榜 

總計 127 

(1) 113學年度單招第1梯次錄取學生就學意願調查：截至113年4月15日，53名錄取

學生中，計16名(30.18%)有意來校就讀。各系所統計情形如下表: 

學院 系所 學士班 總計 

海運暨管理學院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1 1 

航運管理學系 1 1 

商船學系 1 1 

運輸科學系 1 1 

生命科學院 

水產養殖學系 5 5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2 2 

食品科學系 3 3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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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院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1 1 

總計 16 16 

資料統計時間:113年4月15日 

(2) 113學年度個人申請錄取學就學意願調查：截至113年4月15日，42名學士班錄

取學生中，計14名(33.33%)有意來校就讀；14名碩士班錄取學生中，計10名

(71.42%)有意來校就讀。 

學院 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總計 

海運暨管理學院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3 0 3 

航運管理學系 2 1 3 

商船學系 1 0 1 

運輸科學系 0 3 3 

生命科學院 

水產養殖學系 0 1 1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1 0 1 

食品科學系 4 3 7 

海洋生物研究所 0 1 1 

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

學程 
1 0 1 

工學院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1 0 1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1 0 1 

人文社會科學院 應用英語研究所 0 1 1 

總計 14 10 24 

資料統計時間:113年4月15日 

2. 於3月8日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112學年大學博覽會」，提升本校與僑

生先修部師生的交流。 

3. 於4月17日參與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2024臺灣高等教育線上博覽會」第二檔期活

動，並擬錄製本校特色場館、社團、獨家校園活動、校園週邊美食等主題影片於海

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及國際處網頁持續播送。 

4. 為提升本校於馬來西亞地區的曝光度，於4月25日由僑陸生事務組方銘志組長率本

組同仁參與「2024馬來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展」，並於吉隆坡展安排體驗課程活動，

以期提升本校與當地師生間交流。 

(二)僑、港澳及大陸地區學術參訪交流 

1. 於3月8日辧理上海工程技術大學俞濤校長一行10人來訪交流事宜。 

(三)大陸地區姐妹校合約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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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3月下旬辧理本校與海南大學簽署校際合作及學生交換備忘錄報部事宜。 

2. 於4月中旬辧理本校與福州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及交換學生合作備忘錄報部事宜。 

(四)僑、陸生活動及輔導 

1. 於2月16日辦理112學年度第2學期大陸新生輔導暨迎新餐會，合計12位學生(含10位

陸籍新生及2位本地學伴)及4位師長參與，透過活動各單位輔導說明與遊戲，促進

同學密切互動，讓大家更加熟悉。 

2. 於3月12日完成112學年度第2學期大陸地區聯合招生委員會註冊通報。 

3. 112學年度第2學期大陸地區學生共計5名註冊(學士1名，博士4名)，就讀學院及系

所分佈如下表(依3月15日報部基準日)： 

4. 112學年度第2學期大陸地區姐妹校來校短期交換(研修)學生共計10名。 

(1) 各姐妹校來校學生人數，如下表: 

序號 校名 學生人數 

1 上海海洋大學 5 

2 上海工程技術大學 2 

3 上海海事大學 2 

4 中國海洋大學 1 

總計 10 

(2) 大陸地區姐妹校至各系所短期交換(研修)人數，如下表： 

學制 碩士 學士 總計 

生命科學院 - 3 3 

水產養殖學系 - 3 3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1 - 1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1 - 1 

海運暨管理學院 - 6 6 

航運管理學系 - 5 5 

商船學系 - 1 1 

學院 系所 學士班 博士班 總計 

海運暨管理學院 航運管理學系 1 - 1 

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 海洋法律研究所 - 1 1 

生命科學院 海洋生物研究所 - 1 1 

工學院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 2 2 

總計 1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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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碩士 學士 總計 

總計 1 9 10 

5. 於3月29日辦理海大期中甜滋滋歐趴趴活動，藉由糖果祝福同學能順利通過期中考

試，在課業上全力衝刺，並促進陸生與本地生交流機會。 

6. 新加坡物流公司 Apollo LogisticY 預定擬提供4個工作職缺，本組協助於4月22日於

九淵廳舉辧僑生招募講座、4月23日於行政大樓3樓會議室進行面試。 

7. 於4月27日辦理112學年度第2學期陸生學伴之旅活動，促進陸生與本地生交流並進

一步瞭解臺灣文化。 

四、 國際教學組 

(一) 大專校院雙語化學習計畫 

1. 於2月15日由李明安副校長主持召開「提升本校 EMI開課策略與評估」討論會議，會

議決議各學院大學部 EMI 總課程比率需達10%以上，碩博士班達20%以上，各院英語

課程比率及需達成總課程比率開課數如圖所示。 

學院 

111學年度 

現有課程比率 

各院現有課程數及 

需再開設課程數(大學部) 

各院現有課程數及 

需再開設課程數(碩博班) 

大學部 碩博班 大學部 
大學部 

10% 

總開設課

程數 
碩博班 

碩博班

20% 

總開設課

程數 

海運學院 4% 9% 22 38 60 15 18 33 

生科院 2% 15% 5 26 31 51 16 67 

海資院 4% 19% 6 10 16 39 2 41 

工學院 2% 4% 6 32 38 6 26 32 

電資學院 0% 4% 1 35 36 9 36 45 

人社院 1% 13% 1 10 11 12 7 19 

法政學院 2% 11% 1 6 7 10 8 18 

備註：以111學年度課程數為計算 

2. 2月21日完成新設國際學院計畫書。 

3. 辧理雙語講座活動： 

(1) 3月22日與應英所共同辦理「雙語教學123 自信上手沒問題」雙語講座。 

(2) 4月26日與應英所共同辦理「雙語課程設計-資源和美術科範例」雙語講座。 

五、 國際化資訊與企劃組 

(一)國際處網頁管理更新 

1. 調整國際處首頁版面，協助國際處中英文網頁及 FB 粉絲團資訊公告，持續更新境外

學生活動花絮及國際處交流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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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海(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 

1. 於2月1日起開放計畫主持人於教育部「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

實習補助系統」線上填寫計畫，2月19日送至各學院初審，於3月11日召開113年度選

送學生赴國外短期研修第一次甄選會議。 

2. 有關112年新南向學海築夢「全球性國際物流集團實習計畫」案，原選定2位學生因

故不克前往實習，且無人替補，於113年1月26日備文函請教育部同意變更人數事宜，

於2月2日獲教育部函復同意。 

3. 3月21日完成113學年度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書用印，3月21日上傳教育部

「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系統」完成計畫申請。 

(1) 113年學海築夢共有2件計畫案申請 

計畫名稱 實習國家 學生人數 

食品科技人才培訓計畫 加拿大 4 

學海築夢計畫-日本 OISSY 日本 3 

(2) 113年新南向學海築夢共有5件計畫案申請 

計畫名稱 實習國家 學生人數 

水產加工及生態養殖技術人才培育計畫 印尼 2 

全球性國際物流集團實習計畫 越南 3 

汶萊藍蝦繁養殖技術精進實習計畫 汶萊 4 

新加坡水產繁養殖科技實習計畫 新加坡 2 

馬來西亞蝦類養殖與疾病分子檢測實習計畫 馬來西亞 1 

 

返回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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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專題報告1：推動成立教育部「國際產業人才教育專班(新型專班)」 

報告單位:國際合作組 

說明： 

一、計畫目的 

鼓勵大學校院與企業合作，納入企業用人需求導向並引入企業資源作為加強誘因，擴

大招收國際學生，吸引全球優秀的國際生來臺就學就業，為臺灣引入優質人才。 

二、計畫特色 

(一)開班納入企業育才徵才規劃，由學校與企業簽訂產學合作計畫。 

(二)政府及企業共同挹注資源，提供來臺就學與就業誘因。 

(三)設立留臺就業機制，滿足企業人才需求。 

三、開辦領域 

大學申辦系所為 STEM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金融、半導體領

域相關科系。 

四、開班規劃 

(一)人數 

上限30人，最低開班人數無限制，學校與合作企業可自訂，惟不可併入本國生同

班授課，且不同系所、學制、課程不得併班；專班內學生可包含不同合作企業於

同一領域的招收之學生。 

(二)學制 

1. 學士雙聯專班：招收雙聯合作大學學生，來臺就讀大學兩年或一年(得內含或外

加實習)後，取得國外大學及我國大學雙聯學士學位，辦理模式可包含： 

(1) 國外大學就讀2年＋國內大學就讀2年。 

(2) 國外大學就讀3年＋國內大學就讀1年。 

2. 兩年制學士專班：招收國外專科畢業生或於國外大學就讀2年之學生，來臺就讀

大學兩年(得內含或外加實習)後，取得我國大學學士學位。辦理模式可包含： 

3. 國外專科畢業＋國內大學就讀2年(含二技)。 

(1) 國外大學就讀2年＋國內大學就讀2年(含二技) 。  

4. 兩年制學士後專班：招收國外大學畢業生，來臺就讀大學兩年後，取得我國大

學學士學位。辦理模式如下： 

5. 國外大學畢業＋國內2年制學士後。  

6. 碩士學位、博士學位(或雙聯學位)：以專班形式或與本國生混班共讀方式，招

收國外大學畢業生或碩博士在學生，來臺就讀研究所取得我國大學碩士或博士

學位，辦理模式可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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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外大學畢業＋國內碩士。 

(2) 國外碩士畢業＋國內博士。 

(3) 國外碩士/博士在學+國內碩士/博士(雙聯學位)。 

(三)課程設計 

1. 學校與企業可共同規劃課程，可聘業師授課。 

2. 學校應規劃華語輔導課程。 

3. 學校可與企業合作規劃實習課程(入學後第3學期起始得辦理)，企業須提供實習

津貼額度。 

(四)畢業學分 

1. 雙聯學制學生於國內外大學修習之學分數，累積應達獲頒學位所需總學分數之

三分之一以上。 

2. 2年制學士班: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72學分，有實習年限者，實習完畢，並

符合畢業條件，經考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士學位。 

3. 碩、博士班:依學位授予法及學校學則相關規範辦理。 

五、合作企業配合事項 

(一)專班開辦前須與學校簽署合約。 

(二)提供學生在學期間每人每月至少1萬元之生活津貼。 

(三)明訂實習規定及提供實習津貼之條件。 

(四)企業可與學校共同招生、共同評核學生在校表現與成績、共同規劃課程、業師授

課及實習內容 

(五)專班學生畢業後企業須依合約聘用學生。 

六、國發基金補助規定 

(一)補助項目: 

1. 初次來臺的相關必要行政費用(一次性補助)：包含來臺前的健康檢 查費用、簽

證費用及文書驗證費用，新南向區域國家及其他國家上限新臺幣1萬元、歐美

區域國家上限2萬5,000元。 

2. 來臺單程機票(一次性補助)：新南向區域國家上限為9,000元、歐美區域國家

上限3萬5,000元。 

3. 註冊入學後最多2年的學雜費：一學期上限為5萬元，第2年擇優核給學雜費補

助，學生須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及學校與合作企業審查成績與表現，

始得受領。 

七、配套措施 

(一)籌組大學聯盟及設立海外基地 

(二)提供免費華語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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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短期體驗課程 

八、其他 

(一)學校招收新型專班學生，應符合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等相關規定，如不得透過

人力仲介等。 

(二)新型專班之教學品質列入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查核。 

(三)新型專班招生名額採外加方式核定，生師比計算適用重點產業系所招生之彈性措

施。 

(四)已在臺就學之僑外生，不得轉讀新型專班。 

 

 

返回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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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專題報告2：為鼓勵教師開設全英課程，擬推動英語教學助理及課業輔導學習社群之補助計畫。 

報告單位：國際教學組 

說明： 

一、英語教學助理補助計畫： 

(一)執行方式：課堂上由1位本地生(具有 B2以上的英語能力及檢定資格證明)帶1位境

外生協助 EMI課程。鼓勵本地生與境外生參與 EMI教學助理研習。 

(二)申請教師資格：本校大學部、碩博班有開設英語課程之專任及專案教師，每位教

師以一案為限。 

(三)補助方案： 

1. 教師課堂上需聘僱外籍生且同時有本地生協助外籍生為課堂助理，一門課最多

2位課程教學助理且有1位需為本國籍學生，學生助學金將由該計畫補助，且補

助該門課程業務費。 

2. TA 可依各課程教學活動需求協助教學， 主要內容包括：協助準備上課資料、

參與課程活動、帶領團體討論、習題演練或語言發音練習、數位教材製作、於

授課時段之外提供課業諮詢服務、教學網頁及教材內容設計與維護，及其他教

學相關活動之協助。 

3. 申請教師及學生需繳交教師回饋單及 TA心得報告。 

(四)經費補助及核銷：符合申請資格者且通過審查之案件，外籍生及本籍生每人每月

工讀金為5,124元，課程補助業務費新臺幣5,000元。 

(五)執行日期：113年9月1日至113年12月10日。(預計7月公告申請)。 

二、 課業輔導學習社群補助計畫： 

(一)執行方式：為輔導與協助學習困難之學生，設立課業輔導學習社群，由相關系所

教師與學生組成，一組為4至5人，以同儕輔導方式協助學習困難本地及境外學生。 

(二)申請教師資格：本校大學部、碩博班有開設英語課程之專任及專案教師，每位教

師以2門課為限。 

(三)補助方案：由申請教師統籌，媒合需要輔導境外生及本地生，每月需完成4小時協

助輔導學習困難學生。 

(四)經費補助及核銷： 

1. 符合申請資格者且通過審查之案件，補助業務費新臺幣15,000元。 

2. 申請者教師及學生需繳交照片、教師回饋單及 TA心得報告。 

(六)執行日期：113年9月1日至113年12月10日。(預計7月公告申請)。 

返回專題報告 


